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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二零二一年度報告相關的澄清公告

茲提述中港石油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
的年度報告（「年度報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度報告
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董事會注意到，年度報告之中英文版本於有關審核委員會組成之披露
存在差異，並於年度報告第57頁有關審核委員會於相關財政年度所進行之工
作之披露存在無意手民之誤。為清晰起見，年度報告第57頁所載「審核委員會」
一節首兩句應予以修訂並由下文取代（中英文版本之相關修訂（視情況而定）已
標示下劃線，以便參考）：

「審核委員會現由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，包括黃慶維女士（主席）、鍾
碧鋒女士及龐峻先生。審核委員會於年內舉行三次會議，以審閱截至二零二零
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業績及報告，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
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財務業績及報告。」

除上述披露者外，年度報告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中港石油有限公司*

主席兼執行董事
于濟源

香港，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于濟源先生、林清宇先生、陳俊
妍女士、李松濤先生、楊雨燕女士及孫曉澤女士，兩名非執行董事于志波先生
及鄭野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碧鋒女士、龐峻先生、黃慶維女士及沈
世剛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